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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对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第 99 号提案的答复

江连富、黑志虎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”的建议的提案收

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该提案共提出具体建议 7条，由我单位负责办理的 1条，目

前已办结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2022 年以来，我局采取 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，“四不两直”

方式，依法开展粮食流通市场检查，切实维护粮食流通秩序。积

极探索建立质量追溯制度，健全超标粮食收购处置长效机制，严

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。对

照提案内容，已全部落实整改。

第 2 条“严把粮食收储质量安全关。积极做好粮食收购企业

资格审核管理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出入厂（库）和库存质量检验

制度，积极探索建立质量追溯制度，加强烘干、存储和检验监测

能力建设，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存储服务，防止发霉变质受损。

健全超标粮食收购处置长效机制，推进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合理化

利用，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

企业”建议办理情况：

一是加强备案管理。2021 年 4月 15 日，新修订的《粮食流

通管理条例》取消了粮食收购资格审核许可，变为备案制。市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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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和物资储备局积极转变工作方式，全面取消粮食收购资格审

核，公开发布粮食收购备案公告，沙坡头区各粮食收购企业填写

备案表，经法人代表签字后采取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（扫描件）、

网上提报（扫描件）、现场交办（一式两份）等方式报送至中卫

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，编号盖章后反馈至企业即可完成备案。做

到了“网上办”、“马上办”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方便企业办理。

截止 2022 年 5 月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理粮食收购备案 33 家。

二是严把粮食收储质量关。强化粮食质量监管。结合夏秋粮

收购市场检查，加强对粮食经营企业收购、库存粮食质量的监督

管理，监督各粮食经营企业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管理，建立粮食质

量档案和收购台账，做好出入库检验工作，严把粮食市场质量关。

积极探索建立粮食质量追索制度，配合相关部门开展部门联合执

法，严厉打击扰乱粮食流通市场秩序，以及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

规等行为，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。加强

粮食质量监测。探索建立企业自检和专业粮食检验机构检验互为

补充的质检制度，推进粮食检验机构为粮食产后服务中心、粮食

加工企业等单位提供代质检服务。充分利用辖区国家支持建设的

粮食产后服务中心，加强烘干、储存和检验监测能力建设，为农

民提供粮食烘干储存服务，防止发霉变质受损。加强粮油质量安

全抽检。发挥中卫市粮油质量检验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的优势，

加强政策性粮油、军供粮油、应急成品粮油等质量安全监测监管，

强化隐患排查和风险防范。加强对市场化收购粮食质量安全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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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监管，提升质量安全监管主动性，确保质量安全。2022 年至今，

委托中卫市粮油质量检验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，共检验监测应急

储备成品粮油、地方储备粮检验监测任务两次，抽检应急成品粮

9 份，地方储备粮 26 份，开展社会化服务检验检测三次，检验监

测样品 10 份。

三是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管理。我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农业农村局制定下发了《中卫市超标粮食处置管理办法》，完善

了超标粮食处置长效机制，推进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合理化利用，

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。

切实落实粮食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做好污染粮食治理各项措

施，通过监测关口前移，提前掌握污染粮食状况，建立超标粮食

分类档案，做好污染粮食加工转 化跟踪监管和情况通报工作，

2021 年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积极协调中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等单位，坚守出库现场，严格按照规定的出库程序，确保了中储

粮中宁直属库白马粮库销售出库小麦 3000 吨，东北调入水稻 640

余吨，小麦与稻谷掺混后饲料粮出库 3646.61 吨，全部进入饲料

企业进行饲料加工。

四是持续提升检验监测能力。将 18 万元质检经费列入了市

财政预算。积极委派质检人员阶段性到自治区质检中心跟班学

习，参加专业质检科研院所或培训机构组织的质检技术培训。2

月 14 日-2 月 26 日，委派了 2 名质检技术人员到自治区质检中心

跟班学习 2 周；2 月 24 日-2 月 26 日，再次委派 2 名管理（技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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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到自治区质检中心交流学习。后续将视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形

势，逐步委派人员参加其他相关培训。通过自主招聘的形式，招

聘检化验专业技术人员 1 名，5 月 31 日已进行完笔试环节，正准

备按计划组织面试。

最后，感谢您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粮食和物资储备事业，

并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
